华北煤炭医学院基础医学部解剖实验室
教学尸体防腐处理与标本制作人员岗位职责
1、应自觉遵守国家的法令法规和学校、系部、教研室及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，认真履行实验人员的职责。

2、尸库为教学及科研用尸体、标本等的存放场所，不得允许闲杂人员入内，做好各项安全工作。工作时必须穿工作服，不得吸烟、吐痰、乱扔杂物，保持尸库及周边区域的环境卫生。

3、尸库管理员应刻苦钻研业务知识，积极了解并掌握尸体防腐处理、标本制作及保存等方面的业务知识和最新动态，并将之运用于日常工作中。

4、尸库管理人员工作过程中，在接触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致癌等物质时，需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则，防止发生人身伤害或其它意外事故。有毒、致癌废液须经过处理，降低毒性后方可稀释排出，不得直接排入下水道。
5、尸库管理员作为实验人员，应随同教研室、实验室参加集体备课、实验准备、标本制作等教研活动。及时掌握教学尸体、标本等的使用需求及损耗情况，并依据教研室、实验室的总体安排，及时制定相应的制作、更换、补充计划。

6、尸库管理员应积极协助实验室主任做好尸体、标本、防腐药品等的相关购置工作。必须认真负责，熟悉尸体、各种标本、防腐药品等的存放位置、数目，建立尸体、标本、防腐药品等的明细卡，及时做好增减记录。使用库内物品时，必须经教研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同意，严格执行出库登记，不得随意取材或处置。
7、尸库管理员应定期向教研室、实验室主任汇报尸体进出、标本使用和防腐药品等的使用情况。每学期核对帐卡一次，年底全面清点，做到帐、卡、物相符。

8、尸库管理员应做好尸体、标本的防腐保存工作，必须定期检查保存液的浓度和容量，随时添加或更换。

9、尸库管理员应于新鲜尸体入库后8小时内，及时认真地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。尸体随身物品等不得随意丢弃，不得流入校外，应按规定进行妥善处置。

10、尸体、标本等进入学生实验室后，尸库管理员应对尸体、标本等进行追踪管理，对尸体、标本要经常喷洒药液，以保持湿润，防止干燥。
11、对于教研室、实验室决定拟废弃的标本材料，尸库管理员不得随意进行处置，应按相关规定利用专用装置焚烧处理。
12、尸库管理员为特殊工作岗位，培养周期长，须。在从事该工作的前三年，必须坚持听课，掌握业务知识，并参加相关考核。

13、本岗位职责未尽事宜，按学校、系部、教研室及实验室的各项规定执行。
